关于通识教育课程“石城讲坛”的补充意见
2011-2012学年第二学期通识教育“石城讲坛”课程已经开始，根据《关于组织2011-2012学年第二学期通识教育课程“石城讲坛”的通知》（苏教院教〔2012〕6号）精神，请各院（系、部、中心）认真组织实施，保证授课效果。现对院（系、部、中心）开设“石城讲坛”课程的提出如下补充意见：
一、课程内容及要求
各院（系、部、中心）根据2011人才培养方案中教育类通识教育模块“石城讲坛”中“名教师成长系列课程”、“特级教师教育教学思想系列”和“基础教育改革系列课程”（邀请教科研系列人员开设讲座）的要求，确定课程内容，以体现我校教师教育“职前职后沟通、培养培训一体”特色。
二、组织管理
1.院（系、部、中心）负责开设的“石城讲坛”课程需面向全校学生开课，开课前要做好课程宣传、学生组织等工作，且必须确保本院系学生至少选听1次，获得相应学分。
2.开课前，各院（系、部、中心）需按要求填写《江苏教育学院通识教育课程“石城讲坛”开课申报表》，并将纸质稿交至教务处教研科，电子版发送至教研科邮箱jyk8143@163.com。经教务处审核后，才能开课。

3.上课期间，各院（系、部、中心）应安排专人值班，做好组织管理工作。
4.听课结束后，由各院（系、部、中心）负责收齐学生听课证，交教务科、教学办集中办理盖章手续。
三、经费及其他

1.经费说明：院（系、部、中心）负责举办的“石城讲坛”专家讲课金从学校“石城讲坛”专项经费中支出。
2.报销要求：专家讲课金由各院（系、部、中心）先行支付，并将相关领款单据经院（系、部、中心）负责人签字后，于每学年6月、12月集中汇总至教务处教研科，经教务处审核，院领导审批，财务处报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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